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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一：全面收求指定法规65件；功能二：“*”标注最新增补法规7件；功能三：突出标示重点
法条42组；功能四：精选2002-2009年典型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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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国际私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关于
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
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程序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
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关于印发《
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
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
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效力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外司法协助协
定的通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公约》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
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
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关于内
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
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涉及特权与豁免的民事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国际经
济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CC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
端公约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
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
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律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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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判决”，在内地包括：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支付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包括：裁判、判决、确认和解的裁定、法官的决定或者批示。
本安排所称“被请求方”，指内地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双方中，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申请的一方。
第三条 一方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对方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
没有给付内容，或者不需要执行，但需要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认可的判决，当事人可以向对方法院单独
申请认可，也可以直接以该判决作为证据在对方法院的诉讼程序中使用。
第四条 内地有权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申请的法院为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
级人民法院。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的，申请人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澳门特别行政区有权受理认可判决申请的法院为中级法院，有权执行的法院为初级法院。
第五条 被申请人在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均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申请人可以向一地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
申请人向一地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同时，可以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
。
待一地法院执行完毕后，可以根据该地法院出具的执行情况证明，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采取
处分财产的执行措施。
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依据判决和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数额。
第六条 请求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
应当载明其姓名及住所；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其名称及住所，以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住所；（二）请求认可和执行的判决的案号和判决日期；（三）请求认可和
执行判决的理由、标的，以及该判决在判决作出地法院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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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法规汇编分卷便携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2010年版)》
：一册在手 成功在握。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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